评估收费通知单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对案件号为（2017）京0105执29970号，权利人为北京方诚智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东南康西路北侧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延庆县康庄镇东南康西路北侧1幢-1至3层全部涉案房地产进行评估。

我公司在正式开展工作前（即出现场前）需预收评估费用8万元并开具收据，待评估报告做完，按实际评估费用多退少补并换取正式发票。
我公司账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银行账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银行行号：交739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